
软件技术服务合同软件技术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甲方：霍尔果斯市财政局霍尔果斯市财政局         

乙方：乙方：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运维服务费”的软
件技术服务达成协议如下：

一、服务内容一、服务内容

1、软件运行维护服务。

2、运行环境适配维护服务：包括因安装或者更换主机、打印机适配所带来的环境调整及系统数据转移工作；因操作系
统、各类汉字与该系统适配带来的环境调整工作及因用户机器感染病毒带来的维护工作。

3、软件数据维护服务：因用户非正常操作或其他原因引起的部分数据错误、丢失带来的调整工作。

4、软件定期升级和使用咨询服务。

二、服务方式二、服务方式

1、服务方式主要包括：技术咨询、应用培训、电话服务、上门服务、远程服务、软件升级。

2、服务热线：乙方的服务热线为    400-887-794-5  。

3、服务响应：电话维护能解决的，即时在电话中解决；电话维护不能解决而需上门服务的，对于本市区软件问题的响
应时间不超过24小时，对于某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地区，软件问题的响应时间不超过48小时。

4、远程服务：乙方提供远程监测和远程维护的服务体系，如出现紧急情况，技术员通过远程登陆系统端，及时进行远
程服务。

5、其他：

如果甲方由于制度变化，或者操作系统平台更新，需要改变相关软件数据结构，属于结构性的重大升级，需另行签订
升级合同，不属于本技术服务合同范畴。

三、服务期限三、服务期限

本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自  2024  年 1月 1日至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四、费用和支付方式四、费用和支付方式

1、费用

序号序号 软件名称软件名称 单位单位 数量数量 单价（元单价（元/年）年） 金额（元）金额（元）

①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
系统运维服务费

项 70 600 42000

以上费用每年合计人民币      肆万贰仟   元整，小写：￥ 42000   。

2、支付时间方式

服务费用每个年度支付一次，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开具的正式发票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全部的服务费用。第一年度不
足365天，按实际提供服务的天数计算并支付服务费用。

3、服务费用调整

服务期限内，如甲方要求乙方增加服务范围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软件的种类、数量及服务范围的增加），双方
另行签署书面协议对服务费用进行明确，该新增服务费用可与前述服务费用一并收取。

五、双方权利和义务五、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指定系统负责人；

2、甲方需配合乙方对该软件进行必要的测试及配合处理软件使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应做好系统数据的定期备
份并妥善保管。

3、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合同约定费用，在甲方支付给乙方款项一周内，若双方未提出异议，则视同验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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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本合同的履行期内，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为甲方提供本合同第二条所描述的服务范围内的技术服务。但乙方提供的
支持服务不包括以下情况： 

    1）甲方人员非法操作、计算机设备感染病毒或第三方产品的故障、计算机设备故障、网络故障等原因致使许可软件无法
正常运行；

    2）甲方因许可软件遗失、被盗、被误用或被擅自修改、计算机设备故障、网络故障、其他软件的故障、操作失误等情况
造成数据混乱和丢失。

5、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任何一方未征得对方的同意不得使用对方信息，且双方都有责任保守所知晓的对方商业秘
密，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

六、争议解决六、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若有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其他事项七、其他事项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订立补充协议。

2、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开始生效。

 

甲方（盖章）：霍尔果斯市财政局         乙方（盖章）：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负责人（签字）：              授权代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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